105年1月25-29日-專業支援派遣人力提問及建議事項分工表    105.02.03
	編號
	提問及建議事項
	答覆單位
	答覆說明

	1
	核研所是否可以用政府機關臨時工的方式聘請我們，補簽1/1-1/21臨時工雇用契約書(如附件一其他單位的契約書)而我們專支也提出了這21天的工作證明(例如上下班刷卡紀錄)，由核研所發給我們薪水?
	人事室

主計室
	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3點規定，臨時人員得辦理之業務，以非屬行使公權力之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之工作為限，第7點規定該臨時人員「進用人數不得超過96年度實際進用之人數或「所需用人經費不得超過96年度實支數額」，因本所並無臨時人員，爰無法進用。

	2
	如果21天薪資撥款有問題，是否可以將這21天的工資，換成本年度21天休假補給我們專支同仁?
	人事室
	查目前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並無工資得轉換成特別休假之規定，爰派遣事業單位無法依此建議辦理。

	3
	是否可以在所內提供平台進行公告或討論? 如目前處理進度，勞動部或是勞工局等立場，或可討論。
另外即是代表(或是代理人)等問題，是否有相關的資訊(料)，或是我們有可以參考的案件等資訊?
	法規事務室

人事室
	1.有關本所協助處理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勞資爭議案件，已由人事室邱永霖先生及胡慰明小姐，做為單一窗口，適時告知各事項辦理情形。
2.嗣後將視需要邀集各單位派遣人力代表開會說明，並將處理訊息將公告於人事室網頁「派遣人力專區」。

	4
	專支同仁僅收到瑞鎰寄發之錄取通知，並未簽署勞動契約，沒有勞資雙方之事實。但是核研所及專支同仁已構成勞資雙方之事實，核研所應負起資方應盡之責任。
	法規事務室
	1.查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。」。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勞上字第5號判決：「…又系爭契約(按：即勞動契約書)並非必以簽定書面為必要之不要式契約，故而只要雙方意思表示合致，契約即為成立。」，肯認勞動契約無庸書面為之，僅需締約雙方意思表示合致為必要。

2.按瑞鎰公司於104年12月31日致各派遣人力之電子郵件中表示：「敬啟者(按：即派遣人力等)：本公司榮幸得標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『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』案，台端應徵本公司職缺，業經審核合格者錄取名單如附件資料…」並於104年12月28日以瑞字第104122802號函派駐各位派遣人力至本所服務，因此，瑞鎰公司與各位派遣人力間已成立勞動契約。

	5
	核研所與優利資源整合的合約應追朔到1月1日，以便發放一月份薪資並連續勞保資歷，所裡應在一月底前與優利修改合約。
	法規事務室  秘書室
	1.本所於105年1月21日函瑞鎰公司終止契約，並自同年1月22日生效，故瑞鎰公司履約期限為105年1月1日至21日止，又為使業務順利推展，經緊急採限制性採購，於105年1月22日決標由派遣事業單位-優利公司得標，該公司已於決標日將派遣人力派駐本所，爰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該公司與派遣人力尚無僱傭關係，該段期間工資依法應由瑞鎰公司給付。
2.本所105年派遣人力採購案係由瑞鎰公司得標，依規定完成書面契約訂定，該公司並於105年1月1日派遣317人至本所提供服務，爰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存在契約關係、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存在勞動契約關係，至本所與派遣人力間則無契約關係存在，縱本所與瑞鎰公司終止契約關係，亦僅使契約自終止時即105年1月22日起嗣後消減，並無溯及效力，仍不影響105年1月21日前契約關係之存在，是以，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之契約有效存在。

	6
	無論核研所直接或間接(如透過派遣公司)發放應付薪資且有延宕之事實，核研所於2月10日到應付薪資發放前一日之期間，因該總金額而衍伸的不當獲利(如利息)，必須著實回歸到各位專支同仁。
	法規事務室
	1.依本所與瑞鎰公司之契約附加條款第五條「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」規定：「(一)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：…(3)機關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15工作日…內付款。…6.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機關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消滅為止：…(5)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，未依法給付工資，未依規定繳納勞工保險費、就業保險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費或為提繳勞工退休金，且可歸責於廠商，經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。…(七)廠商請領契約價金應提出統一發票，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。…」，本所依約僅於瑞鎰公司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、收據後始有付款義務，瑞鎰公司並未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，且亦有未依法投保、給付工資等違約情形，依上開規定本所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予瑞鎰公司，故無給付遲延之問題。

2.本案勞動契約關係係存在於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間，派遣人力應向瑞鎰公司請求發給薪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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